
行政执法事项清单
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法律法规依据 处罚情形 免罚情形 责任主体 实施主体 备注

1

权限内国
家重点保
护陆生野
生动物人
工繁育许
可证核发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野生动物保护
法》（1988年11
月8日主席令第
九号，2016年7
月2日予以修

改）第二十五条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2
林草种子
生产经营
许可核发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种子法》

（2000年7月8日
主席令第三十四
号，2015年11月
4日予以修改）
第三十一条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3

森林高火
险期内，
进入森林
高火险区
的活动审

批

行政许可

《森林防火条例
》（1988年1月
16日国务院发

布，2008年12月
1日国务院令第
541号修订后公
布，2009年1月1
日起施行）第二

十九条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

4

猎捕非国
家重点保
护陆生野
生动物狩
猎证核发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野生动物保护
法》（1988年11
月8日主席令第
九号，2016年7
月2日予以修

改）第二十二条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5

采集国家
二级保护
野生植物
审批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野生植物保护
条例》（1996年
9月30日国务院
令第204号）第

十六条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6

修筑直接
为林业生
产经营服
务的工程
设施占用
林地审批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森林法》

（2019年12月28
日第十三届全国
人民代表大会常
务委员会第十五
次会议修订）第

五十二条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7 临时使用
林地审批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森林法》

（2019年12月28
日中华人民共和
国主席令第三十
九号修订）第三

十八条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

8
林木采伐
许可证核

发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森林法》

（1984年9月20
日主席令第十七
号，2009年8月
27日予以修改）
第三十二条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森
林法实施条例》
（2000年1月29
日国务院令第

278号，2016年2
月6日予以修

改）第三十二条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9
林业植物
检疫证书
核发

行政许可

《植物检疫条例
》（1983年1月3
日国务院发布，
1992年5月13日
予以修改）第三

条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10

森林防火
期内在森
林防火区
野外用火
活动审批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森林法》

（1984年9月20
日主席令第十七
号，2009年8月
27日予以修改）
第二十一条

《森林防火条例
》（1988年1月
16日国务院公

布，2008年12月
1日予以修改）
第二十五条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

11

国有林业
企业事业
单位森林
经营方案
审批

其他行政
权力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森林法》第五

十三条
无 无

花垣县林
业局

花垣县林
业局

12 森林资源
流转审批

行政许可

1.《湖南省林业
条例》第八条

2.《湖南省森林
资源流转管理办
法》（省政府令
第213号）第十

八条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13

进入森林
防火区进
行实弹演
习、爆破
等活动审

批

行政许可

《森林防火条例
》（2008年国务
院令第541号修
订）第二十五条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14 植物园设
立许可

行政许可
《湖南省植物园
条例》第六条 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15

森林公园
建设项目
的定点和
设计方案
审查

行政许可
《湖南省森林公
园条例》第十七

条 
无 无

花垣县林
业局

花垣县林
业局

16

人工繁育
国家二级
保护和省
重点保护
野生动物
审批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野生动物保护
法》（中华人民
共和国主席令第
四十七号，2016
年7月2日发布）
第二十五条 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

17

驯养繁殖
国家二级
保护和省
重点保护
野生动物
审批（陆
生动物）

行政许可

1. 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野生动物
保护法》第二十

五条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18

国家重点
保护野生
动物特许
猎捕证和
省重点保
护野生植
物猎采许

可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野生动物保护
法》第二十一条
《湖南省野生动
植物资源保护条
例》第十三条 
《湖南省林业条
例》第二十四条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19 森林生产
用火许可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森林法》第二
十一条 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森林
防火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
541号）第二十

五条。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20 森林火灾
鉴定

行政确认
《森林防火条例
》第四十一条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21
地质遗迹
资源开发
审核

其他行政
权力

《湖南省地质环
境保护条例》
（2013年5月27
日湖南省第十二
届人民代表大会
常务委员会公告
第3号公布 自公
布之日起施行）

第十八条 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

22

因教学、
科研需要
在地质遗
迹保护区
内采集地
质遗迹标
本的审核

其他行政
权力

《《湖南省地质
环境保护条例》
》（湖南省九届
人大常委会公告
〔2002〕第

75号）第二十条 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23

重点保护
古生物化
石档案备

案

其他行政
权力

《古生物化石保
护条例实施办法
》（根据2016年
1月8日中华人民
共和国国土资源
部令第64号《国
土资源部关于修
改和废止部分规
章的决定》第二
次修正）第二十

九条 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24
风景名胜
区内建设
活动审批

其他行政
权力

《《风景名胜区
条例》》（（国
务院令〔2006〕
第474号））第

二十九条    
。第二十八条  
在风景名胜区内
从事本条例第二
十六条、第二十

七条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25
移植古树
名木（城
市除外）

其他行政
权力

《湖南省林业条
例》(湖南省人
大常委会公告
2001年第55号)

第十三条　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

26

风景名胜
资源调查
、评估定

级

其他行政
权力

《湖南省风景名
胜区条例》第三

十五条
无 无

花垣县林
业局

花垣县林
业局

27

中央财政
林业科技
推广示范
资金项目
绩效初评

其他行政
权力

《《关于印发<
湖南省中央财政
林业科技推广示
范资金绩效评价
办法>的通知》
》（湘财农〔

2011〕12）第六
条  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28

生产、经
营森林植
物及其产
品的企业
备案

其他行政
权力

《湖南省林业有
害生物防治检疫
条例》第十九条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29 造林检查
验收

其他行政
权力

1.《造林质量管
理暂行办法》
（国家林业局
2002年4月

17日）第四条 
四十二条  第四

十三条 
3.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森林法实施
条例》第二十五

条 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30

生产、经
营应实施
检疫的森
林植物及
其产品的
单位和个
人备案

其他行政
权力

《植物检疫条例
实施细则（林业
部分）》第十二

条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

31 野生动物
救护

其他行政
权力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陆生野生动物
保护实施条例》
（（1992年2月
12日国务院批准
1992年3月1日林
业部发布　根据
2011年1月8日《
国务院关于废止
和修改部分行政
法规的决定》第
一次修订　根据
2016年2月6日《
国务院关于修改
部分行政法规的
决定》第二次修
订））第九条　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32

重点保护
野生动物
驯养繁殖
许可证年

检

其他行政
权力

《湖南省野生动
植物资源保护条
例》（湖南省第
十届人民代表大
会常务委员会公
告〔2004〕第27
号）第十六条  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

33

负责本行
政区域内
陆生野生
动物疫源
疫病监测
防控的组
织实施、
监督和管

理

其他行政
权力

1.《重大动物疫
情应急条例》

（2005年11月16
日国务院第113
次常务会议通过 
根据2017年10月
7日中华人民共
和国国务院令第
687号公布修

正）第四条第三
款 

2.《陆生野生动
物疫源疫病监测
防控管理办法》
（2013年1月22
日国家林业局令
第31号公布 自
2013年4月1日起
施行）第三条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34 森林生态
效益补偿

其他行政
权力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森林法》（中
华人民共和国主
席令〔2019〕第
39号）第七条 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35

建设项目
对国家重
点保护野
生植物和
地方重点
保护野生
植物生长
环境产生
影响的意

见

其他行政
权力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野生植物保护
条例》第十三条

无 无
花垣县林

业局
花垣县林

业局


